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自助取袋机及相关服务项目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名称
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自助取袋机及相关服务项目
二、服务需求
1.医院提供场地免费给供应商用于设备的投放使用。供应商提供自助式、智慧化自助取袋机，不得向医院收取设备、环保袋、铺设、维护、系统支持等任何费用。
2.投放地点与数量：
荔湾院区：_3_ 台（具体位置由医院指定）
黄埔院区：_1_ 台（具体位置由医院指定）
服务期间，医院有权根据实际需求调整设备放置数量和地点，供应商应予以配合。
3.服务期限：3年。合同一年一签，每年服务期满前，根据医院评估，满足要求后续签下一年合同。如供应商服务不达标，医院有权不再续签，并重新选择服务方。
4.每人每天扫码免费领取≥1只可降解环保袋，超出部分收费标准按行业相关标准执行，不得高于0.5元/只。（收费标准如有变更，须经医院书面同意后方可执行。）【投标时需提交环保袋收费报价及每人每天可免费供应数量，具体格式自拟。】
5.环保袋技术标准：供应商提供的环保袋材质为可降解材质，厚度≥0.025mm,高度≥450mm,宽度≥250mm，须符合国家检测标准的可降解背心袋。供应商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检测报告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医院提供电源接口供设备使用。供应商需根据设备实际用电情况向医院按季度缴纳电费。供应商应当在收到医院电费通知单及电费依据后的5个工作日内缴纳相应电费。如未按时支付，经医院催缴仍不缴纳的，医院有权解除合同。
7.供应商的责任及义务：
（1））供应商提供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自助取袋服务终端机及配套环保袋。取袋机机身及扫码后、配套环保袋上均不能出现引起误解的广告、推销、各种链接视频等信息。医院有权对设备运行、环保袋质量、收费标准等进行监督与检查。
（2）项目所需物料的运输、仓储、补充等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供应商负责环保袋的及时补充，确保设备不因缺袋而停用。
（3）供应商负责终端机的铺设、日常维修、故障处理，确保设备安全、可靠，并承担因设备安全事故导致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。医院对供应商所投放设备的使用风险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（4）供应商负责后台系统软件的维护、更新、漏洞修复与故障处理。
（5）供应商应开通24小时客服电话，如在服务过程出现任何客户投诉事宜或设备故障事宜，拔打客服热线，供应商保证在12小时内安排专人处理相关事宜，并承担全部责任与费用。
（6）供应商每月至少巡检一次，确保设备正常运行，防止紧急故障。
（7）供应商应确保设备定期消毒、维保，符合医院感控管理要求。
（8）供应商须对使用设备过程中获取的患者信息（含个人隐私） 严格保密，承担信息安全管理责任。未经医院书面同意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用于其他用途。
（9）供应商须承诺在服务过程中所采集的数据，只是用于售卖、免费领取环保袋，不做其它用途。不得出现诱导性及泄漏病人隐私，侵犯病人财产安全的相关内容。
（10）合同期内供应商负责处理政府相关部门如物价、工商税务、综合执法等部门就设备提出的各类问题，并承担一切处罚后果。
（11）未经医院书面同意，供应商不得擅自变更设备摆放位置、开放使用时间、管理规范。


